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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圖文傳播學系特色發展獎助學金分配作業標準  

104年12月9日本系104學年度第1學期第3次系務會議通過 

106年12月13日本系106學年度第1學期第2次系務會議通過 

107年6月14日本系106學年度第2學期第1次系務會議通過 

108年3月21日本系107學年度第2學期第1次系務會議通過 

109年1月9日本系108學年度第1學期第2次系務會議通過 

113年3月7日本系112學年度第2學期第1次系務會議通過 

114年12月22日本系114學年度第1學期第2次系1 114年12月22日本系114學年度第1學期第2次系務會議通過 

過 

 

 

一、 本系為扶助弱勢學生及獎勵本校學生從事學術研究及參與國際交流活動，提昇研究

風氣暨學術水準，特依「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各系(所)特色發展獎助學金分配作業要

點」訂定本系「特色發展獎助學金分配作業標準」。 

二、本系特色發展獎助學金獎助對象為系日間學制在學學生，並以研究生、經濟不利學

生為優先。 

三、本系特色發展獎助學金具體獎助項目如下: 

(一) 論文研究學習。 

(二) 教學助理。 

(三) 獎學金。 

(四) 學習活動補助。 

(五) 生活助學金。 

四、各獎助項目申請條件及補助原則： 

(一) 論文研究學習：其學習規範依本校「論文研究學習獎勵方案」辦理。 

(二) 教學助理： 

1. 限本系專任教師開課課程為獎勵課程。 

2. 獎勵方式依本校「教學助理實施要點」辦理。 

(三) 獎學金： 

1. 獎助對象：符合下列其中之一資格者。 

(1) 家境清寒，領有低收入戶卡或清寒證明書、或特殊境遇家庭子女。 

(2) 6個月內家庭發生重大變故，致經濟困難。 

(3) 具有學術研究成果或其他優良事蹟者。 

(4) 熱心參與本系事務、發揮團隊合作精神者。 

2. 申請日期：隨到隨審。 

3. 審查：由本系成立獎學金審核委員會（臨時編組）開會審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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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獎助金額及核發方式： 

(1)符合獎助對象第(1)(2)點者，每案核發6,000元，每人每學期核准本獎助案

以1次為原則。 

(2)符合獎助對象第(3)(4)點者，經審定其相關表現核發獎學金，額度依當年

度經費調整。 

(3)審查通過之獎學金於次月核銷發放。 

5. 獎助名額：名額視經費調整之。 

(四)學習活動補助： 

以補助本系學生參加國際研討會發表論文、出國比賽及國際交流活動為主，其

補助金額依經費額度制定。 

1.補助對象：符合下列其中之一資格者。 

(1) 出國參加研討會發表論文者。 

(2) 參與國際競賽或展演，為系爭取榮譽，成果獲外界肯定者。 

(3) 赴外交換生、訪問生或雙聯生，提出國外修課證明，且未獲其他補助者。 

(4) 赴海外實習（非本系畢業學分課程），並繳交實習心得報告（至少1,000字）者。 

2. 申請期限：每年5月底及11月底。 

3. 審查：由本系成立獎學金審核委員會（臨時編組），就申請者在學期間相關表現

進行開會審核。 

4. 補助金額及核發方式： 

(1) 每案以核發10,000元為上限。 

(2) 審查通過之補助於次月核銷發放。 

(3) 每人每學期核准本獎助案以1次為原則。 

5. 補助名額：名額視經費調整之。 

(五)生活助學金：學習規範依本校「學生生活助學金實施要點」辦理；惟不得重複

領取校內同性質之生活助學金。 

五、各獎助項目分配原則將視當學期學務處補助之額度，經本系審核後分配。 

六、爭議處理機制：有關本作業要點各獎助項目執行時，學生如遇困難，可向本系系務

會議反應，若遇情勢重大致損害其權益時，得依本校學生申訴處理辦法辦理。 

七、本作業要點經本系系務會議通過後，送本校學生事務處生活輔導組備查後實施，修

正時亦同。 


